
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第十二屆第 2 次裁判委員會會議紀錄 
一、時     間：108 年 8 月 04 日(星期日)下午 14 點 

二、地     點：國立體育大學科技大樓 206 教室 

三、主     席：黃副召集人貴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佳伶 

四、出 席 委 員：王委員國丞、李委員美雲、林委員家鏵、屠委員國華、 

楊委員美子、陳委員佳伶 

六、列 席 人 員：辛副理事長海樹、翁監事錦鳳、張副秘書長雁玲  

五、議   題： 
(一)案由：研議裁判講習 A、B、C 級裁判講習會評分標準 

中華民國舉重協會裁判講習會術科學科考試評分標準 

C 級:學科加術科平均分數須達 80 分及格 

學科:佔 60%考題請於 IWF 網站下載區下載技術官員考題 

     100 題考題中出 25 題,每題 4 分,80 分及格 

術科: 佔 40% 

    3 場實際比賽執法,允許 10 次錯誤 1 次扣 2 分,80 分及格 

(術科考試:由三位 A 級裁判帶 1 位取證裁判執法,由該場次審判委員依據取證裁判執法給予評分

-取證裁判執法位置 2 次邊審及 1 次計時) 

 

B 級:學科加術科平均分數須達 80 分及格 

學科:佔 50%考題請於 IWF 網站下載區下載技術官員考題 

     100 題考題中出 25 題,每題 4 分,80 分及格 

術科: 佔 50% 

    3 場實際比賽執法,允許 8 次錯誤 1 次扣 2.5 分,80 分及格 

(術科考試:由三位 A 級裁判帶 1 位取證裁判執法,由該場次審判委員依據取證裁判執法給予評分

-取證裁判執法位置 2 次邊審及 1 次計時) 

 

A 級:學科加術科平均分數須達 80 分及格 

學科:佔 40%考題請於 IWF 網站下載區下載技術官員考題 

     100 題考題中出 25 題,每題 4 分,80 分及格 

術科: 佔 60% 

    3 場實際比賽執法,允許 6 次錯誤 1 次扣 3 分,80 分及格 

(術科考試:由三位 A 級裁判帶 1 位取證裁判執法,由該場次審判委員依據取證裁判執法給予評分

-取證裁判執法位置 2 次邊審及 1 次計時) 

決議：通過 


